
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例草案》  
當局對二零一零年六月四日法案委員會會議  

跟進事項的回應  
 
 
就《守則》擬稿諮詢香港建築師學會  
 
  經考慮法案委員會於二零一零年六月四日會議的意

見後，當局已特別邀請香港建築師學會就《守則》擬稿發表

意見。我們會向法案委員會匯報諮詢的結果。  
 
香港物業管理公司協會的意見  
 
2. 香港物業管理公司協會（「協會」）是為條例草案設立

的業界工作小組及技術工作小組成員。協會曾於二零一零年

三月十六日致函當局，詢問物業管理公司在條例草案下的角

色及責任。該信件及當局的回函（只有英文本）載於附件A。

根據協會的資料，在全港經物業管理公司管理的住宅單位

（約一百二十萬個）中，百分之九十（即約一百零八萬個單

位）由其會員管理。香港物業管理公司協會的會員亦有管理

多項工商業處所。  
 
有關條例草案所載規定的宣傳計劃  
 
3. 當 局 現 正 制 訂 詳 細 的 宣 傳 計 劃。我 們 暫 計 劃 使 用 一 系

列 不 同 的 宣 傳 方 式 ， 包 括 宣 傳 單 張 、 海 報 、 電 視 及 收 音 機 的

宣 傳 短 片 、 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刊 登 廣 告 、 研 討 會 及 工 作 坊 等 ，

增 加 公 眾 對 《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條 例 》（「《 條 例 》」） 規 定 的 認

識 。  

 
就條例草案不同罪行設立的罰則一覽表  
 
4. 附件B以表列方式，顯示條例草案不同罪行所設立的

罰則，及其他法例的類似條文。 
 
就遵行敦促改善通知書而發出確認通知  
 
5. 經參考法案委員會於二零一零年六月四日會議的意

見後，當局已考慮向已遵從在條例草案第 26 條發出的敦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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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通知書的人士發出確認通知。任何人若遵從敦促改善通

知書上的指示，則已履行其法律責任。由政府當局特別就某

合法行為或非法行為的補救行動發出確認通知，並不常見。

我們亦檢視了其他有發出類似敦促改善通知書的法例（如

《能源效益（產品標籤）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、《氣體安全條

例》（第 51 章）及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》（509 章））。我們

沒有發現任何機制，就遵從該等條例而發出確認通知。事實

上，就本條例草案發出任何遵從規定的確認通知並不保證有

關規定獲持續遵行。因此，對於有關物業的潛在買家／承租

人而言，有關確認通知可能沒有實際作用。  
 
參考其他與環保有關的法例，例如《基因改造生物 (管制釋出 )
條例》（第 607 章）及《產品環保責任條例》（第 603 章），

以重新檢視條例草案第 29 條賦予獲授權人員的權力  
 
6. 條例草案第 29 條賦權獲授權人員─  

(a) 進入訂明建築物任何非住宅單位的部分； 
(b) 檢查、檢驗、監察及測試任何屋宇裝備裝置； 
(c) 要求有關的負責人交出文件；及 
(d) 將上述(c)段的文件複製副本 

 
7. 第 29(3)條說明任何人無合理辯解而沒有遵從獲授權

人員的要求，或妨礙獲授權人員或其助手行使其權力，即屬

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5 級罰款（即$50,000）及監禁 6 個

月。根據第 29(4)條，任何人明知或罔顧實情地提供任何虛

假或具誤導性的資料，充作遵從有關的要求，即屬犯罪，一

經定罪，可處第 6 級罰款（即$100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。  
 
8. 當 局 認 為 有 關 的 罰 則 合 理。條 例 草 案 要 求 數 類 屋 宇 裝

備 裝 置 須 符 合 指 明 的 標 準 及 規 定 。這 或 會 帶 來 額 外 開 支。 嚴

厲 的 罰 則 會 減 弱 違 反《 條 例 》規 定 ， 以 及 隱 瞞 有 關 違 反 的 誘

因 。 另 外 ， 只 有 當 政 府 人 員 獲 賦 權 進 入 訂 明 建 築 物 及 檢 查 有

關 的 屋 宇 裝 備 裝 置 及 文 件 ，《 條 例 》 才 可 被 執 行 。 為 免 《 條

例 》所 載 的 法 律 責 任 遭 輕 率 對 待 ，違 反 有 關 規 定 或 妨 礙 獲 授

權 人 士 行 使 權 力 須 被 施 以 有 阻 嚇 力 的 罰 則。 需 留 意 的 是， 第

29 條 只 賦 權 獲授權人 士 為 確 定《 條 例 》是 否 已 經 或 正 在 獲 遵

守 而 進 入 非 住 宅 單 位。 另 外， 任 何 人 只 會 在 無 合 理 辯 解 而沒

有遵從獲授權人員的要求，或妨礙獲授權人員或其助手行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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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權力的情況下，才會觸犯第 29 條。至於該人是否有合理

辯解，須視乎每個個案的實情，並會由法庭判定。  
 
9. 類 似 的 安 排 可 見 於 《 能 源 效 益 (產 品 標 籤 )條 例 》（ 第

598 章 ）第 24 條。獲 授 權 人 員 如 合 理 地 相 信 在 任 何 處 所（ 住

宅 處 所 除 外 ）或 在 指 明 處 所（ 不 論 是 否 住 宅 處 所 ）有 訂 明 產

品 ， 則 他 可 在 任 何 合 理 時 間 進 入 該 處 所 。該 人 員 可 檢 驗 任 何

與 測 試 訂 明 產 品 有 關 的 過 程 或 程 序，及 要 求 有 關 人 士 交 出 訂

明 產 品 及 其 他 有 關 的 文 件。任 何 人 無 合 理 辯 解 而 沒 有 遵 從 獲

授 權 人 員 的 要 求 ， 或 妨 礙 獲 授 權 人 員 行 使 其 權 力 ， 即 屬 犯

罪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5 級 罰 款 及 監 禁 6 個 月 。  
 
10. 法 案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四 日 的 會 議 上，要 求 當

局 比 較 其 他 環 境 法 例 的 類 似 權 力 ， 如《 基 因 改 造 生 物（ 管 制

釋 出 ） 條 例 》（ 第 607 章 ） 及 《 產 品 環 保 責 任 條 例 》（ 第 603
章 ）。  
 
11. 根 據 第 607 章 第 31(1)條 ， 如 獲 授 權 人 員 合 理 地 懷 疑

基 因 改 造 生 物 被 置 於 任 何 地 方 或 處 所，則 該 人 員 可 在 無 需 給

予 通 知 的 情 況 下 ， 在 合 理 時 段 內 進 入 及 視 察 該 地 方 或 處 所

（ 而 該 處 並 非 純 粹 用 作 或 主 要 用 作 住 宅 用 途 ）， 查 看 和 檢 驗

該 人 員 合 理 地 懷 疑 是 或 載 有 基 因 改 造 生 物 的 東 西。該 人 員 亦

可 要 求 複 製 任 何 有 關 的 文 件 。 根 據 第 607 章 第 44 條 ， 任 何

人 故 意 妨 礙 獲 授 權 人 員 執 行 該 條 例 的 職 責，或 無 合 理 辯 解 而

不 遵 從 獲 授 權 人 員 的 要 求 ， 即 屬 犯 罪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6
級 罰 款 及 監 禁 6 個 月 。 此 安 排 與 條 例 草 案 第 29 條 相 似 。  
 
12. 第 603 章 第 7 條 賦 權 獲 授 權 人 員，可 要 求 任 何 人 出 示

紀 錄 或 文 件 ，以 供 查 閱 ， 及 移 走 及 在 合 理 地 需 要 的 期 間 內 保

留 該 紀 錄 或 文 件 以 作 進 一 步 查 驗 或 複 製。為 確 定 第 603 章 是

否 已 獲 遵 守 或 正 獲 遵 守 ， 獲 授 權 人 員 可 在 任 何 合 理 時 間， 進

入 公 眾 獲 准 進 入 的 地 方，觀 察 和 視 察 涉 及 訂 明 產 品 的 任 何 活

動 、 作 業 、 過 程 或 程 序 ， 及 要 求 有 關 負 責 人 出 示 有 關 文 件 。

根 據 第 603 章 第 10 條 ， 任 何 人 故 意 妨 礙 獲 授 權 人 員 執 行 他

在 該 條 例 下 的 職 能，即 屬 犯 罪，一 經 定 罪，可 處 第 5 級 罰 款 。

任 何 人 無 合 理 辯 解 而 不 遵 從 獲 授 權 人 員 提 出 的 要 求，即 屬 犯

罪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4 級 罰 款 （ 即 $25,000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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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就賦權公職人員的事宜上，不同法例均按其個別需要

而訂立不同的權力。就本條例草案而言，當局認為第 29 條

賦予獲授權人員的權力是恰當的，亦是在制訂《條例》後執

行《條例》所必需的。  
 
 
 
環境局  
機電工程署  
二零一零年六月  

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文字
Annex A









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例草案》 
罪行及罰則一覽表 

 
 

條文 罪行 罰則 其他法例的類似情況 
 

 1

8(3) 發展者未有作出首階段

聲明。  
 
 

罰款$500,000 
（因應法案委

員會的意見，

建議加入每日

罰款$10,000）
 

《建築物條例》（第 123 章）第 14 條 – 未
有就展開建築工程取得批准及同意  
［罰款$400,000 及監禁 2 年; 若罪行持

續，每日另處罰款$20,000］ 
 

9(11) 發展者未有作出次階段

聲明。  
 
 
 

罰款

$1,000,000 
（因應法案委

員會的意見，

建議加入每日

罰款$10,000）
 

《建築物條例》（第 123 章）第 21 條 – 在
發出佔用許可證前佔用新建築物  
［罰款$100,000 及監禁 2 年; 若罪行持

續，每日另處罰款$5,000］ 
 

12(4) 建築物的擁有人未有確

保在任何時間均有遵行

規定登記證明書就該建

築物而有效。 

第 6 級罰款

（$100,000）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4 及 5 條 – 供應沒有參考編號及能源

標籤的訂明產品  
［第 6 級罰款（$100,000）］ 
 

12(5) 建築物的擁有人／負責

人未有確保建築物內的

中央屋宇裝備裝置／單

位內的屋宇裝備裝置被

維持在相關的能源效益

水平。  

第 5 級罰款

（$50,000）
《電氣產品(安全)規例》（第 406G 章）第

12 條 – 供應不符合適用的安全規格的電

氣產品 
［第 6 級罰款（$100,000）及監禁 1 年; 其
後再度定罪，可處罰款$500,000 及監禁 2
年］ 
 

17(9) 建築物的擁有人／負責

人未有就主要裝修工程

取得遵行規定表格。  

第 5 級罰款

（$50,000）
《升降機及自動梯(安全)條例》（第 327
章）第 13 條 – 未有向機電工程署署長

（「署長」）交付證明書，證明屬於主要更

改部分的升降機工程均處於安全操作狀態

［罰款$5,000 （第 2 級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 
 
 
 

附件 B 



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例草案》 
罪行及罰則一覽表 

 
 

條文 罪行 罰則 其他法例的類似情況 
 

 2

18(3) 建築物的擁有人／負責

人未有將遵行規定表格

涵蓋的屋宇裝備裝置維

持在相關的能源效益水

平。 
 

第 5 級罰款

（$50,000）
（未有發現類似罪行） 
 

18(6) 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未

有將遵行規定表格的文

本送交署長。 
 

第 3 級罰款

（$10,000）
 

《升降機及自動梯(安全)條例》（第 327
章）第 13 及 26 條 – 未有向署長交付由

註冊工程師簽發的證明書 
［罰款$5,000（第 2 級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 
18(10) 物業管理公司／建築物

擁有人未有就沒有收到

遵行規定表格一事通知

署長。 
 

第 2 級罰款 
（$5,000） 

（未有發現類似罪行） 
 
 

22(8) 建築物的擁有人未有安

排進行能源審核。 
第 5 級罰款

（$50,000）
 

（與條例草案

的類似罪行，

如：第 12(5)
及 18(3)條的

罰則一致） 
 

《電力(線路)規例》（第 406E 章）第 20
條 – 未有進行定期的檢查、測試及領取證

明書 
［罰款$10,000（第 3 級）］ 
 

22(9) 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未

有將能源審核表格的文

本及相關的能源審核報

告送交署長。 
 

第 3 級罰款

（$10,000）
 

《升降機及自動梯(安全)條例》（第 327
章）第 13 及 26 條 – 未有向署長交付由

註冊工程師簽發的證明書 
［罰款$5,000（第 2 級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 
23(2) 建築物的擁有人未有展

示能源審核表格的文本。 
第 5 級罰款

（$50,000）
(a) 《升降機及自動梯(安全)條例》（第 327
章）第 39 條 – 未有在升降機主要層站的

層站閘門毗鄰的顯眼位置展示證明書 
［罰款$5,000（第 2 級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

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例草案》 
罪行及罰則一覽表 

 
 

條文 罪行 罰則 其他法例的類似情況 
 

 3

(b)《卡拉 OK 場所(發牌)規例》（第 573A
章）第 8 條 – 未有展示許可證或牌照 
［首次定罪，第 3 級罰款（$10,000）及

監禁 3 個月；如屬再次定罪，可處第 5 級

罰款（$50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］ 
 
(c)《公眾娛樂場所規例》（第 172A 章）

第 170B 條 –  未有展示牌照 
［經循簡易程序定罪，可處第 2 級罰款

（$5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］ 
 

26(5) 任何人違反敦促改善通

知書所載的指示。 
第 4 級罰款

（$25,000）及

若罪行持續，

每日罰款

$1,000 
 
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15 條 – 違反敦促改善通知書的指示 
［第 4 級罰款（$25,000）；若罪行持續，

每日另處罰款$1,000］ 
 

26(7) 發展者／建築物擁有人

／負責人未有在獲發敦

促改善通知書後就業權

的轉換通知署長。 

第 3 級罰款

（$10,000）
(a)《商船(本地船隻)(一般)規例》（第 548F
章）第 53 條 – 未有通知海事處處長有關

船隻擁有權的變更 
［第 3 級罰款（$10,000）］ 
 
(b)《船舶及港口管制條例》（第 313 章）

第 22 條 – 未有就擱淺、被棄或沉沒船隻

的所有權的變更通知海事處處長 
［罰款$10,000（第 3 級）］ 
 

29(3) 任何人無合理辯解而未

有遵從獲授權人員的要

求交出文件。 

第 5 級罰款

（$50,000） 
及監禁 6 個月
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24 條 – 未有遵從獲授權人員的要求

交出訂明產品及文件 
［第 5 級罰款（$50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 
 
 



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例草案》 
罪行及罰則一覽表 

 
 

條文 罪行 罰則 其他法例的類似情況 
 

 4

29(3) 任何人無合理辯解而妨

礙獲授權人員在此條文

下行使任何權力。 

第 5 級罰款

（$50,000） 
及監禁 6 個月
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24 條 – 妨礙獲授權人員在此條文下

行使任何權力 
［第 5 級罰款（$50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 
29(4) 任何人明知或罔顧實情

地在獲授權人員要求的

文件中提供任何虛假或

具誤導性的資料。 

第 6 級罰款

（$100,000）
及監禁 6 個月

 
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21 條 – 有關人士提供他知道或理應

知道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

料，或交出他知道或理應知道在要項上屬

虛假或具誤導性的文件 
［第 6 級罰款（$100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 
37(6) 任何人未有遵從上訴委

員會的指示。 
第 5 級罰款

（$50,000）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39 條 – 未有遵從上訴委員會的命令 
［第 5 級罰款（$50,000）］ 
 

38(2) 任何人無合理辯解而妨

礙獲授權人員藉上訴委

員會主席簽署的授權

書，檢查非住宅單位的任

何單位 
 

第 5 級罰款

（$50,000） 
及監禁 6 個月
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24 條 – 妨礙獲授權人員在此條文下

行使任何權力 
［第 5 級罰款（$50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48(4) 任何人偽造按本條例草

案的規定、根據本條例草

案的規定或為施行本條

例草案規定所需的任何

文件。 
 

第 6 級罰款

（$100,000）
及監禁 6 個月
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21 條 – 提供虛假資料 
［第 6 級罰款（$100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 
 

48(4) 任何人為取得遵行規定

表格或能源審核表格而

明知或罔顧實情地向註

冊能源效益評核人提供

任何虛假或具誤導性的

資料。 

第 6 級罰款

（$100,000）
及監禁 6 個月
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21 條 – 提供虛假資料 
［第 6 級罰款（$100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

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例草案》 
罪行及罰則一覽表 

 
 

條文 罪行 罰則 其他法例的類似情況 
 

 5

48(4) 任何人明知或罔顧實情

地向署長提供任何虛假

或具誤導性的資料。 
 

第 6 級罰款

（$100,000）
及監禁 6 個月
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21 條 – 提供虛假資料 
［第 6 級罰款（$100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49(4) 任何人為獲得註冊為註

冊能源效益評核人／為

註冊續期而明知或罔顧

實情地提供任何虛假或

具誤導性的資料。 
 

第 6 級罰款

（$100,000）
及監禁 6 個月
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21 條 – 提供虛假資料 
［第 6 級罰款（$100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49(4) 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明

知或罔顧實情地發出在

任何要項上屬虛假或具

誤導性的任何遵行規定

表格或能源審核表格或

任何核證。 
 

第 6 級罰款

（$100,000）
及監禁 6 個月

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例》（第 598 章）

第 21 條 – 提供虛假資料 
［第 6 級罰款（$100,000）及監禁 6 個月］

49(4) 任何人並非註冊能源效

益評核人而虛假地採用

任何註冊能源效益評核

人的名稱、名銜或稱謂。 
 

第 6 級罰款

（$100,000）
及監禁 6 個月

 
（與第 49 條

的其他罪行的

罰則一致） 
 

《建築師註冊條例》（第 408章）第 31條 –
接受或使用任何虛假地暗示自己是名列

註冊紀錄冊的建築師的名稱、英文縮寫字

樣、名銜、頭銜或稱謂 
［第 5 級罰款（$50,000）及監禁 1 年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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